
证券代码：301222          证券简称：浙江恒威        公告编号：2023-034 

浙江恒威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浙江恒威

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就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止的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作如下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浙江恒威电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52 号）同意注册，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2,533.34 万股，并于 2022 年 3 月 9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交易，发行价格为 33.98 元，募集资金总额 860,828,932.00 元，扣除相关

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56,145,417.04 元。 

募集资金已于 2022 年 3 月 4 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经天健会计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天健验字[2022]73 号《验资报告》。公司已开立了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与账户开设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截至 2023 年 6月 30 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截至 2023年 6 月 30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余额为 49,336.40

万元，明细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金 额 

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75,614.54 

减：累计直接投入募投项目资金支出 9,472.94 

其中：本年度直接投入募投项目资金支出 494.67 



减：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累计金额 19,000.00 

其中：本年度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9,500.00 

加：银行存款账户利息收入和现金管理收益扣除手续费净额 2,194.80 

募集资金期末余额 49,336.40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

益，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浙江恒威

电池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根据《管理制

度》，本公司及下设子/孙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

户，并连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

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中国银

行（香港）胡志明市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和《募集资金五方监

管协议》（以下简称“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监管协议与深圳

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

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3年 6 月 30日止，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类别 存储余额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 89010122000705707 
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 

17,704.4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 358500100111079999 7,477.3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 573900477110511 85.86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 358500100121178888 
募集资金

理财专户 

11,017.56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 89010122000582940 11.7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湖支行 8110801012102476211 3,039.45 

合计 39,336.40 

注：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金额是 10,000.00万元，

其余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放于公司的募集资金专户中。 

三、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 



本公司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二）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超募资金为 32,271.58万元，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二

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 9,500.00 万元超募资

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占超募资金总额的 29.44%。 

截至 2023年 6 月 30日，公司合计使用超募资金 19,000.00万元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超募资金的使用符合公司最近 12 个月内累计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金额不超过超募资金总额的 30%的有关规定。 

（三）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

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运营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

4.8亿元（含本数）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

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之内。在上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资金可

循环滚动使用。 

截至 2023年 6 月 30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具体

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银行名称 账号 
理财产品 

名称 
类型 

账户

类别 
金额 起止日期 

年化 

收益率 

宁波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嘉兴分行 

8901012200

0705707 

单位结构性

存款231352 

保本 

浮动型 

理财

专户 
10,000.00 

2023 年 5 月

31 日至 2023

年 7 月 3 日 

1.50% 

- 

3.50% 

（四）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3月 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2022

年 3月 20日为基准日，使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人民币 2,714.10万元置换预先投

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其中 2,266.03 万元用于置换预先投

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448.07 万元用于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相

关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

入自筹资金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五）募投项目变更的情况 

为了整合公司资源，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对募集资金投向进

行了变更，将公司原实施项目“高性能环保电池新建及智能化改造项目”截止

2023年 3月 31日尚未使用的全部募集资金用于“高性能环保碱性和碳性电池项

目”，投资地点为越南。原实施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电池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和“智能工厂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项目”截止 2023年 3月 31日尚未使用的

全部募集资金用于“扣式锂锰电池新建及工厂智能化改造项目”，上述变更事项

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 2022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变更事项详细内容请查阅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4 日披露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011）。 

上述变更事项完成审批流程后，公司已按照规定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与账户开设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

议，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8 日和 7 月 11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6）

及《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五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9）。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2《2022年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变

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公司已披露的相关

信息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 

特此公告 

浙江恒威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8 月 30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75,614.54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994.6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5,365.2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8,472.9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46.77% 

承诺投资 

项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进度

（%）（3）＝（2）/

（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高性能环保电

池新建及智能

化改造项目 

是 29,635.20    225.95 2,906.42       否 是 

电池技术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 
是 3,867.70    3.00 127.37       否 是 

智能工厂信息

化管理平台建

设项目 

是 3,840.06    23.90 71.13       否 是 

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 
否 6,000.00 6,000.00 6,000.00 0  6,126.18 102.10%     不适用 否 

高性能环保碱

性和碳性电池

项目 

否  27,665.99 27,665.99 0.00 0.00 0.00% 2026-12-31   不适用 否 

扣式锂锰电池

新建及工厂智

能化改造项目 

否  7,699.21 7,699.21 241.82 241.82 3.14% 2025-10-31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

小计 
-- 43,342.96 41,365.20 41,365.20 494.67  9472.92 --     -- -- 

超募资金投向： 

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否  19,000.00 19,000.00 9,500.00 19,000.00  100.00%     不适用 否 

超募资金投向

小计 
--  19,000.00 19,000.00 9,500.00 19,000.00 --     -- -- 

合计 -- 43,342.96 60,365.20 60,365.20 9,994.67 28,472.92 --     -- -- 

分项目说明未达到计划进度、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含

“是否达到预计效益”选择“不适用”的原因） 

为了整合公司资源，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对募集资金投向进行了变更，将公司原实施项目“高性能环保电

池新建及智能化改造项目”截止 2023 年 3月 31 日尚未使用的全部募集资金用于“高性能环保碱性和碳性电池项目”，投资

地点为越南，实施主体为越南恒威。原实施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电池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和“智能工厂信息化管理

平台建设项目”截止 2023 年 3月 31 日尚未使用的全部募集资金用于“扣式锂锰电池新建及工厂智能化改造项目”，上述变

更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变更事项详细

内容请查阅公司于 2023年 4月 4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011），截至报告期末，变更后的募投项目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时间。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原“高性能环保电池新建及智能化改造项目”项目实施过程中，因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政策变化，进度缓慢，而新项目“高

性能环保碱性和碳性电池项目”的实施地点为越南，公司管理层对越南地区的投资环境做了详尽的了解和分析，变更后的

投资项目将有助于公司利用越南良好的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更好地为公司现有及潜在大客户提供产品服务，增强公司核

心竞争力，亦有利于公司优化生产成本，提高公司经济效益。结合厂区现有运营情况，原“电池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和“智能工厂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项目”不能为公司带来经济效益，公司将原项目进行整合，融入了扣式锂锰电池产品生

产的内容，在原有项目提升公司研发水平，改善厂区智能化水平的基础上，增加了经济效益，使得股东利益达到最大化。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适用 

 

公司超募资金为 32,271.58 万元，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合计使用超募资金 19,000.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占

超募资金总额的 58.88%。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2022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使用 9,500.00 万元超募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占超募资金总额的 29.44%。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适用 

 报告期内发生 

 
变更后的募投项目“高性能环保碱性和碳性电池项目”实施地点为越南。变更后的募投项目“扣式锂锰电池新建及工厂智

能化改造项目”项目实施地点为公司厂区北面空地，利用此区域建设 4 号楼厂房，占地面积约 4,500.00 平方米，拟建造面



积 17,000.00 平方米，共四层。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适用 

 报告期内发生 

 
变更后的募投项目“高性能环保碱性和碳性电池项目”、“扣式锂锰电池新建及工厂智能化改造项目”分别由公司全资孙公

司越南恒威和公司进行投建。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适用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同意公

司以 2022年 3月 20 日为基准日，使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人民币 2,714.10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

自筹资金，其中 2,266.03 万元用于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448.07 万元用于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银行存款及结构性存款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注：表中如出现数据尾数不符的情形，系四舍五入导致形成尾差。 



附表 2： 

变更募集资基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

目 

对应的原承

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1) 

本报告期实

际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累

计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

进 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报告期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高性能环保

碱性和碳性

电池项目 

高性能环保

电池新建及

智能化改造

项目 

27,665.99 0.00 0.00 0.00% 
2026 年 12 月 31

日 
0.00 否 否 

扣式锂锰电

池新建及工

厂智能化改

造项目 

电池技术研

发中心建设

项目、智能

工厂信息化

管理平台建

设项目 

7,699.21 241.82 241.82 3.14% 
2025 年 10 月 31

日 
0.00 否 否 

合计 -- 35,365.20 241.82 241.82 -- -- 0.00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原“高性能环保电池新建及智能化改造项目”项目实施过程中，因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政策变化，进度缓慢，而新项目“高

性能环保碱性和碳性电池项目”的实施地点为越南，公司管理层对越南地区的投资环境做了详尽的了解和分析，变更后的

投资项目将有助于公司利用越南良好的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更好地为公司现有及潜在大客户提供产品服务，增强公司核

心竞争力，亦有利于公司优化生产成本，提高公司经济效益。结合厂区现有运营情况，原“电池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和“智能工厂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项目”不能为公司带来经济效益，公司将原项目进行整合，融入了扣式锂锰电池产品生

产的内容，在原有项目提升公司研发水平，改善厂区智能化水平的基础上，增加了经济效益，使得股东利益达到最大化。



综上，为了整合公司资源，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对募集资金投向进行了变更，将公司原实施项目“高性能

环保电池新建及智能化改造项目”截止 2023年 3月 31日尚未使用的全部募集资金用于“高性能环保碱性和碳性电池项目”，

投资地点为越南，实施主体为越南恒威。原实施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电池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和“智能工厂信息化

管理平台建设项目”截止 2023年 3 月 31 日尚未使用的全部募集资金用于“扣式锂锰电池新建及工厂智能化改造项目”。

上述变更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变更

事项详细内容请查阅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4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11）。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

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